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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95年 4月 17日部授教中（會）字第0950505637號函修訂「公立高級中等學

校提供場地設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及「國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運動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辦理。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2 年 12 月 17 日臺教國署主字第 1020124448A 號令修正發

布「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設備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

定」第 7 點及「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61 條第 2 項」規定。

二、本要點所謂之「校舍場所及設備」之財產管理單位為本校總務處，使用保管單位為本校各

處、室、組、專業科業務單位或實際使用單位。

三、使用保管單位應善盡保管責任，其獎懲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九條

之規定辦理。

四、使用本校場地、設施與設備對外開放應依下列原則：

(一) 學校場地、設施、設備提供他人使用時，應以公益目的為優先。

(二) 以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及師生安全為原則。

(三) 不得有違背善良風俗及公共秩序之活動。

倘提供本校圍牆外圍供他人使用者，除應符合前項原則外，並應恪遵教育基本法第 6 條

第 1 項、第 2 項所定「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學校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之

規定。

凡申請使用之機關、社團、廠商、村里人士，在使用兩週前來函（本校同仁具簽陳）載明活

動內容、時間、參加人數等，待核准後，至本校填妥申請表辦理使用手續，其活動內容必

須合法且對推行社會教育能有助益者，並不得有商業牟利之行為。

五、獲本校同意提供使用之校舍場所及設備如因本校臨時有重要事故必須自用時得通知改期或 

停止提供使用。

六、提供使用本校場地均應在使用前繳納保證金，保證金金額比照場地費繳納，此項保證金於 

使用完畢後，經本校相關人員查明確無損毀情形，並辦清各項手續後，無息退還。

七、提供使用本校場地，必須繳納場地費（收費標準如附件一），如需彩排佈置時間，以該時 

段場地管理費之 50%收預排佈置費；如有未列舉之校舍場所及設備，得依實際情況參酌

前    項較相類似者比照收費。

八、使用本校校舍場所及設備應遵守事項：

(一)  不得妨礙本校教學及各項活動。

(二)  不得舉辦追悼會、聲音超過八十分貝之活動或依法令禁止事項之活動。

(三)  不得有任意在校舍場所黏貼紙（應自行備置看板）、劃線、釘釘子及製造噪音、髒亂

等情事。

(四)  使用單位人員（包括來賓），未獲得本校同意，不得進入非本次申請提供使用之範

圍。



(五)  使用校舍場所之秩序、安全及活動內容等，應由使用單位自行負責，概與本校無涉，

      且不得危及本校之權益。

(六)  不得損壞公物及建築物，體育館、閱覽室、階梯教室、電腦教室、視聽教室、各專科教

室（餐飲類除外）嚴禁攜帶食物進入。

(七)  綜合球場不得穿著皮鞋、高跟鞋進入，以免破壞木質地板。

(八)  使用單位搬運器具，車輛不得留置校區內；如有留置財物，本校不負保管之責。

(九)  繳費規定：核定後三日內，至遲於使用後一週內（有特殊原因者），至本校總務處

出納組繳費並領取正式收據，俾本校存入公庫。

九、使用本校場地其使用如違反本要點規定者，得請停止使用；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校並依 

法追訴。

十、使用場地如損壞球場、牆壁、地板、桌椅、門窗、燈具及其他設備者，應由使用機關團體    立

即負責修復。

十一、使用人應維持場地之整潔與秩序，使用後並負責恢復原狀，否則本校得動用保證金作為

場地清潔及恢復的費用。

十二、活動期間使用人應注意各項安全防範措施，如發生治安、火警等意外事項，由使用單位

自行負責。

十三、同ㄧ場地於一學期內連續借用 3 次（含）以上，經簽請校長同意後，可予 85 折之優惠。

十四、申請使用單位符合下列條件者，收費得經校長視情形核准減收或免予收費：

（一） 辦理教育性或公益性活動且未向參加者收費者。

（二） 身心障礙團體者。

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再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校舍場所提供使用收費標準   （單位：元）

    類別
場地別

座位
容量

管  理
單  位

時段
場地
使用費

冷氣
空調費

單槍
投影機

鋼琴 保證金 附 註

綜 合 球 場 1200人
體育組
總務處

半日 4,000 2,000 4,000

全日 8,000 4,000 8,000

晚間 5,000 2,000 5,000

崇 正 堂 1700人
體育組
總務處

半日 3,200 2,000 1,000 3,200 燈光音響
費：2000 元/
全日，1000
元/半日(或
晚間)

全日 6,400 4,000 2,000 6,400

晚間 3,200 2,000 1,000 3,200

運 動 場 2000人
體育組
總務處

上午 2,000 2,000

下午 2,000 2,000

全日 4,000 4,000

室外籃球場 200人
體育組
總務處

半日 1,500 1,500

崇正堂外全日 3,000 3,000

晚間 2,000 2,000

舞 蹈 教 室 60人
教務處
總務處

半日 4,000 1,000 500 4,000

全日 8,000 2,000 1,000 8,000

晚間 5,000 1,000 500 5,000

桌 球 室 60人
體育組
總務處

半日 1,500 1,000 1,500

全日 3,000 2,000 3,000

晚間 2,000 1,000 2,000

階 梯 教 室 313人 總務處

半日 4,000 2,000 1,000 1,000 4,000 燈光音響
費：2000 元/
全日，1000
元/半日(或
晚間)

全日 8,000 4,000 2,000 2,000 8,000

晚間 5,000 2,000 1,000 1,000 5,000

電 腦 教 室 40人 總務處

半日 2,000 1,000 500 2,000

全日 4,000 2,000 1,000 4,000

晚間 3,000 1,000 500 3,000

閱 覽 室 170人 總務處

半日 800 1,000 800

全日 1,600 2,000 1,600

晚間 1,000          1,000 1,000          

專 科 教 室 48人 總務處

半日 800 1,000 500 800

全日 1,600 2,000 1,000 1,600

晚間 900 1,000 500 900

第一會議室 72人 總務處

半日 1,000 1,000 500 1,000

全日 2,000 2,000 1,000 2,000

晚間 3,000 1,000 500 3,000

普 通 教 室 40人 總務處

半日 400 500 400
冷氣機電費
使用預付卡

全日 800 1,000 800

晚間 500 500 500

普 通 教 室
（音樂班、
美 術 班 ）

20人 總務處

半日 200 200
冷氣機電費
使用預付卡

全日 400 400

晚間 300 300

天 文 觀 測
教 室

100人 總務處

半日 400 400

全日 800 800

晚間 500 500

小型演奏廳 110人 總務處 半日 1,600 1,000 500 1,000 1,600



全日 3,200 2,000  1,000 2,000 3,200

晚間 2,400 1,000   500 1,000 2,400

餐 飲 教 室 45人 總務處

半日 800 1,000 800

全日 1,600 2,000 1,600

晚間 1,000 1,000 1,000

烹 飪 教 室 45人 總務處

半日 400 500 400

全日 800 1,000 800

晚間 500 500 500

家 政 教 室 45人 總務處

半日 400 500 500 400

全日 800 1,000 1000 800

晚間 500 500 500 500

廣告牆 總務處 每平方米每月 100 元
與場地使用

費同

北面平面停
車場

總務處 汽車每小時 10 元，月使用費每月 1,500 元 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校舍場所提供使用申請表

使用場地名稱

□綜合球場  □運動場  □室外籃球場  □舞蹈教室  □普通教室
□階梯教室  □崇正堂  □廣告牆  □汽車□機車停車場   
□第一會議室  □專科教室□家政教室 □烹飪教室□普通教室（音
樂班、美術班）□其他（                      ）

活 動 名 稱

預排布置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正式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應繳費用
（單位：元）

場 地 管 理 費 空 調 冷 氣 費

鋼 琴 租 用 費 燈 光 音 響 費

預 排 布 置 費 投 影 機 費

停車場（汽、機）

合 計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保 證 金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於借用完畢後，經相關人員查明確無損毀情形，並辦清各項手續後無息退還。）

茲向  貴校申請借用上開場地及設備，並願遵守  貴校場地使用作業要點之
規定，如有違反，隨時接受停止使用並負擔責任，絕無異議。此致
馬公高中

使用單位：                   

地址：

負責人：                     電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出納組長 總務主任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主計主任 校    長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場地借用退還保證金申請表        　　　　　　　　　　　　　　　　　
　　　　　　　　　　　　　　　　　　　年   月   日填表

場地名稱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全日、半日、晚上

參加人數      人 是否出售門票 是□否□

活動內容

場 地 費         元 保   證   金        元

使用單位：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聯 絡 人： 

備註

承辦人 總務主任 主計主任 校長

                   

                                    



   

                                                                     收          據

茲領到國立馬公高級中學退還                      

    保證金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單    位：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會計：

    出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